2011年深圳市第十三届传统武术比赛
竞  赛  规  程
 
一、比赛日期和地点
2011年11月19—20日（武术套路(成人组)、健身气功类）在深圳市宝安体育馆举行；
2011年12月11日（学生组）在深圳市工人文化宫体育馆。
二、主办单位：深圳市体育总会

三、承办单位：深圳市武术协会。
四、协办单位：深圳市宝安体育馆；
深圳市工人文化宫体育馆；
五、参加单位
深圳市武术协会各基础单位、街道办、社区、文化工作站、学校、武馆、单位、个人。
六、竞赛项目

　　1、传统拳术

　　1）、拳术类：形意拳、八卦掌、八极拳、通臂拳、劈挂拳、翻子拳、地躺拳、象形拳、查拳、花拳、炮拳、红拳、华拳、少林拳、武当拳、其它拳术。

　　2）、太极拳类：陈式、杨式、吴式、武式、孙式、其它太极拳。陈式、杨式、吴式、武式、孙式、42式太极拳等规定套路均可报名参赛。

　　3)、南拳类：五祖拳、咏春拳、蔡李佛、虎鹤双行、地术拳、其它南拳。

　　2、传统器械

　　1）、单器械：刀、剑、棍、枪、朴(大)刀、扇子、匕首、鞭杆、杖、棒、拐、铲、叉、太极剑、太极刀、太极枪、南刀、南棍、其它器械。

　　2）、双器械：双刀、双剑(含长穗双剑)、双鞭(含刀加鞭)、双钩、双匕首、其它双器械。

　　3)、软器械：九节鞭、双节棍、三节棍、流星锤、绳镖、其它软器械。

　　3、对练项目：徒手与徒手、徒手与器械、器械与器械对练。
七、 武术套路类参加办法：
　　1、比赛采用2011年中国武术协会印制的《传统武术套路竞赛规则》。

　　2、同类拳种、器械集中编组。

　　3、项目时间

　　1)、传统拳术、器械不超过2分钟(太极拳类项目除外)。

　　2）、太极拳不超过6分钟，演练至5分钟时裁判长鸣哨示意。

　　3）、太极器械不超过4分钟，演练至3分钟时，裁判长鸣哨示意。

　　4)、对练项目不少于40秒。

4、本次比赛只设个人单项、对练和集体项目的比赛，不设个人全能及团体总分。
5、個人項目分组：少儿组：12岁以下，少年组：13—17岁，青年组：18岁—35岁；中年组：36—49岁，乐龄乙组：50—59岁，乐龄甲组：60—69岁组，（以上各组個人項目均分男、女子组）。
6、集体项目分组：公开组：少儿组、青年组、中年组、乐龄乙组、乐龄甲组；(少儿组和乐龄甲、乙组报名时，需身份证复印件），(集体项目不分男女)。
    7、参赛运动员每人限报3个单项或2个单项、1个对练项目（对练
收费按人数计）。
集体项目每人可报2项，上场人数8—30人，不足8人的队伍，在最后得分中扣除0.2分，超过30人者不得上场； 
8、运动员身体的任何部位开始动作时即为起势，开始计时。对练和集体项目在行进间开始动作者，须事先向裁判长申明。凡超出上述规定时间，裁判长鸣哨示意，个人或集体项目需立即结束演练，并按扣分标准扣分；
9、 个人单项不配音乐；
10、 裁判员由省武协和市武协选派。（报运动员20人以上队伍可派随队裁判一人，必须是2007年第一期裁判员学习班学员并经大会组委会审核）；
11、 参赛运动员必须穿武术服、运动服或民族服；         
12、 比赛剑必需使用直身剑。（木兰拳类除外）。 

八、健身气功类竞赛项目：
1、健身气功 易筋经；
2、健身气功 五禽戏；
3、健身气功 六字诀；
4、健身气功 八段锦；
5、健身气功 马王堆导引养生术
6、健身气功 大舞
7、健身气功 太极养生杖
九、 健身气功类参加办法、比赛时间、服装：
1、個人項目：少儿组：12岁以下，少年组：13—17岁，
青年组：18岁—35岁；中年组：36—49岁，
乐龄乙组：50—59岁，乐龄甲组：60—69岁组，
（以上各组個人項目均分男、女子组）。
2、集体项目：公开组：少儿组、青年组、中年组、乐龄乙组、
乐龄甲组；(少儿组和乐龄甲、乙组报名时，需身份证复印件），(集体项目不分男女)。
3、运动员每人限报3个单项，集体项目每人可报2项，上场人数8—
20人，不足8人的队伍，在最后得分中扣除0.2分，超过20人者不得上场。
4、集体项目比賽站列；上场为两列横排错位成平行四边形排列，由左
前方起始，依次排列位置，具体排位见《健身气功竞赛规则(试行)》；
5、个人项目比賽站列；由多名队员同时上场参赛，比赛队形为“一”
字形，依次排列位置。参赛运动员须按照要求入场、退场，并在听到上场点名、完成比赛项目以及裁判长示分后向裁判长施礼；
6、背景音乐为各功法不带口令提示词的伴奏音乐，由大会统一播放；
7、功法技术动作以中国健身气功协会编制的《健身气功竟赛功法》为
规范；
8、健身气功比赛採用中国健身气功协会制定的《健身气功竞赛规则(试
行》及《健身气功竟赛功法》；
9、裁判员按广东省健身气功管理办公室有关规定选派。（报运动员20
人以上队伍可派随队裁判一人，必须是广东省各类健身气功学习班学员）；10、服装：运动员比赛着装为中国健身气功协会指定的健身气功专用
服装样式，鞋为健身运动类鞋，参加集体项目比赛的运动员着装颜色须统
一，参加个人项目的运动员着装颜色不限；
11、比赛时间：2011年11月19—20日。
十、奖励办法 
1、本次比赛设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，个人项目和集体项目均颁
发奖牌和奖状，增设名次奖，各单项录取前六名，不足6人的组别减2录取，2人（队）参加比赛只作表演，没取上名次奖者则按等奖制录取。报名单位人数20人以上（含20人）者颁发奖杯，奖状、奖牌保留一个月，不及时领取者不再留存。
十一、报名和报到
     1、报名时间、地点：武术套路(成人组)、健身气功类，於10月22日
至28日；少儿组，於11月日1—5日，每日上午10时至下午5时（星期六、日照常工作），到笋岗西路体育大厦附属楼二楼（体育场西侧、游泳跳水馆隔邻）市武术协会。
联系电话：83208965，         联系人：李慈成  13509653108，
联系人：肖玉梅13828803206， 联系人：陈美萍 13823177292
E-mail ：771256854@QQ.Com  QQ：771256854；
2、报名时交报名表等比赛资料，一次性办理手续，逾期不再补报。报名表按比赛办法分别填写，必须电脑打印并交电子文档或E—mail、QQ发到市武术协会，报名后参赛项目不能更改，倘必需更改，每套须交50元更改费，届时不参加比赛者作弃权论处，不退还报名费；
3、比赛地点：深圳市宝安体育馆（武术套路(成人组)、健身气功类）；
深圳市工人文化宫体育馆(武术套路(少儿组）)
4、参赛的成人组运动员须自行购买保险，自行保管保险单。少年组、
少儿组运动员由大会集体代购保险，每人另交10元保险费；
5、参赛运动员需视体质决定参赛，有严重慢性病疾患者勿勉强参与；
运动员在比赛场上出现伤病，由大会现场处理，倘需进一步治疗时，均由各代表队或个人自行处理；
6、参赛运动员必须提前半小时到比赛场地报到，3次呼叫不到作弃权
论。
十二、 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十三、交通指南

1、深圳市宝安体育馆交通指南

地址：深圳市宝安区新湖路2112
电话：0755-27869000 
公交车布吉方向k354、市内：原319、338至金成名宛下车过人行天桥沿裕安路前行约100米即到。如乘地铁至罗宝线宝体站，A出口上地面即是体育馆西门。
2、深圳市工人文化宫体育馆：
（深圳市新园路5号，迎宾馆后门側）；
地铁龙岗线，宝罗线老街G出口
